
权？如果是用益物权，巩固教授论文标题的表述便出现了矛盾，因为用益物权只能来源于

民法意义上的国家所有权，不可能来源于宪法意义上的国家所有权。

　　第四，具体资源物上的所有权。民法上有些资源物的所有权直接被用益物权吸收了，
比如矿产品所有权被采矿权吸收，农民对小麦的所有权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吸收，这些

具体资源物上的所有权不能也不必独立出来。但有些具体资源物上的所有权是可以独立出

来的，如林木所有权无论是相对于林地使用权还是森林资源所有权都可以作为一项独立的

权利形态。巩固教授的论文没有分清自然资源与具体资源物的概念，比如他在论文中提到

资源物的 “双重所有权”问题 （他举例说，森林法认可个人的林木所有权，但同时规定森

林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在我看来不会存在这一矛盾。林木所有权是具体资源物的所有权，

是可以属于个人的，因为此时的所有权客体是具体的林木；而森林所有权无论是宪法意义

上的还是民法意义上的，都属于国家 （或是作为宪法上主体的主权国家，或是作为民法上

主体的国家），但此时所有权的客体是森林资源而非具体的林木。分清自然资源与具体的资

源物概念后，根本不会存在双重所有权问题。

　　所以，只有把自然资源之上的四个权利层次区分开来，才能在此基础上讨论并厘清相
关问题。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定位及完善

崔建远（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评论报告，争论问题，真正交锋，需要明确研究方法。在此次评论活动中，恐怕先得
确定大家是采取立法论还是运用解释论，是哲学思考还是法律的解释与适用。如果是立法

论或者哲学思考，则论者可以自由驰骋，甚至开宗立派；如果采取解释论，就必须受现行

法的拘束，“自由裁量”的余地极为有限。本人站在解释论的立场谈以下四点：

　　第一，宪法上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与民法上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在我国现行法上均
有依据。

　　对于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我国宪法第９条予以明确，我国物权法第４６条、第４８－５０
条予以落实。既然具有现行宪法、现行民法上的依据，既然运用解释论，就不能仅凭自己

的主观好恶而赞同一种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否定另一种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法律人应

当立足于现行法的设计及规定，客观地、完整地解释它们。

　　第二，宪法上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与民法上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具有一致性、相通的
一面。

　　１．从法律体系的构成，尤其是从法律效力位阶的角度审视，宪法的法律效力最高，民
法位居其次，民法得与宪法保持一致。我国物权法第一章 “基本原则”第 １条规定 “根据

宪法，制定本法”，表明了这一点。相应地，自然资源所有权制度也得如此。民法上的自然

资源所有权不得与宪法上的自然资源所有权相抵触。不然，民法上的自然资源所有权与宪

法上的自然资源所有权相冲突、相抵触，不就 “违宪”了？所谓保持一致，在基本精神方

面，应当是一致的。假如宪法上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完全不同于民法上的自然资源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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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则难谓二法保持一致。

　　２．宪法上的制度及权利，需要部门法具体落实。所谓具体落实，不是异于宪法上的制
度及权利，而是符合宪法上的制度及权利，只不过是将宪法上的制度及权利细化。此种细

化，可能借助于某个部门法，更可能需要几个部门法相互衔接、相互配合。时常运用的，

恐怕主要是行政法、民商法、程序法。既然如此，宪法上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与民法上

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在核心区域应当具有相同的因素，两者互不排斥，但在外形方面，前

者比后者宽泛、丰富。完全符合民法上的自然资源所有权规格的，固然可以是宪法上的自

然资源所有权，某些偏离民法上的自然资源所有权面貌的，已经 “变形”了的，也可以是

宪法上的自然资源所有权。

　　３．宪法上关于国有财产的规定较为概括，需要物权法进一步明确。明确财产权，应当
是至少主要是民法的任务。对此，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王兆国先

生于２００７年３月８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 《关于 〈中华人民共

和国物权法 （草案）〉的说明》中宣布：“物权法草案依据宪法和有关法律，明确规定国有

财产包括：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

　　４．从法治的基础方面观察，宪法上的自然资源所有权以民法上的自然资源所有权为基
础。著名的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说过：“法的其他部门只是从 ‘民法’的原则出发，较

迟并较不完备地发展起来的，民法曾经长时期是法学的主要基础” （［法］勒内·达维德：

《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１９８４年版，第 ２５页）。张文显教授曾
谓，以商品经济关系为内容的民法是法治的真正法律基础 （张文显：《中国步入法制社会的

必由之路》，《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９年第 ２期）。这告诉我们，宪法上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
权不会是从天而降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深深地植根于民法上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

权。假如不承认两者的一致性、相通的一面，就违背了上述法治与民法之间关系的原理。

　　在这里，需要澄清，不宜笼而统之地说宪法解决财产权的初始分配 （配置）。实际情况

较为复杂。普通法系主要是通过判例确定财产权的类型及归属，宪法吸收成功的理念及规

则。即使在中国，也是先有土地法，确定土地所有权及其归属的原则，后有 １９５４年宪法，
对其予以总结、修正并固定。

　　５．从权利保护的方面讲，我国宪法上的权利尚无可诉性，但它们也需要保护。可能的
路径是借助于部门法上的救济制度及措施。物权法上有保护制度，可以起到保护出现于宪

法的物权制度及物权的作用。假如宪法上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完全不同于民法上的自然

资源国家所有权，宪法上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遭受侵害，靠什么来救济？没有救济制度

及其措施，难谓真正的权利。

　　第三，宪法上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与民法上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具有差异性。
　　１．宪法上的所有权，是指应能受宪法对所有权所提供保障的所有财产利益，其客体也
不仅仅是物，无形财产权、在不可把握的客体上所成立的著作权、集合物、财团以及企业

等，它们均受宪法保护。所有权在宪法及其学说上，是所有权应作为什么样的地位而受到

保护，而国家又是在何种程度上享有对这种地位的内容予以规定和限制的权限 （［德］鲍

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上册，张双根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５１３页以下）。
可见，它较民法上的所有权宽泛，牵涉若干法律部门，并不局限于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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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宪法上的制度，包括权利制度，在于固定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
度、基本法律制度，重在宣示，重在赋权，至于具体运作，则交由部门法去解决。自然资

源国家所有权也是如此。民法上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制度重在具体化，重在操作，重在

实效。

　　３．在我国，宪法上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不可诉。民法上的却并非都不可诉，主要是
从自然资源所有权派生出来的探矿权、采矿权、养殖权等用益物权可诉，以它们作为标的

物的抵押权也可诉。

　　第四，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具有特殊性，但不得据此否定其民法上的所有权属性。
　　权利既有典型形态的，也有变形的。在很多人的视野里，是把商品经济社会、自由市
场经济社会中的所有权当作所有权的正统，作为所有权的典型形态。这样的所有权具有整

体性、弹力性、永久性、社会性。从财产权的效益性角度要求，让与性更受青睐。

　　我国的权利制度不是纯粹商品经济的产物，受制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承载着较多
的社会职能，故有所形变。如取水权在实际生活中没有转让过，东阳 －义乌转让的，不是
取水权，而是水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也不允许转让。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以自由市场

经济中的所有权形态、他物权特征作为评判标准，就会全盘否定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否

定宅基地使用权等他物权。但是，这样的理念、行事风格及方法，就无法给当下运转的法

治提供直接的支持，行政运作、司法实务都无法进行，反倒有害于社会，有害于老百姓。

重大的改革，交由立法论，设计出理想的模型、路径及方法；当下的法律适用，交给解释

论，面对中国的现实，运用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制度，更为明智。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客体的确具有特殊性，但一律认为其客体不具有特定性，显然
不符合客观实际。例如，土地资源、海域是特定的，水资源也有特定的一面，采矿权的客

体也是特定的。

　　必须承认并注意国家身份的多重性，国家可以成为民事主体，发国债可以作主体，充
任自然资源所有权的主体为什么就不可能呢？美国西部的不少州就没有把水资源归私人所

有，有些作为州的财产。英国法在过去把水资源与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由土地权利模型

解决它，但近几年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合理分配水于必需的主体的需要，也规定某

些河流归国家所有。在这里，问题的关键、要害在于：其一，我国现行法不适当地扩张了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范围，把不该归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规定为归国家所有了。有些自

然资源本应不规定归属，有些自然资源本应作为公物，但都规定归国家所有了，不合适。

从立法论的角度，研究界限，合理配置，是修法的工作。其二，国家不同的主体身份不得

混用，应当以民事主体身份出现并行使自然资源所有权时，就不得将公法上的权力都用在

对相对人的关系上。换句话说，在自然资源所有的问题上，私权、公权全都上场，只要国

家利益最大化即可，这种做法是要不得的。

　　的确，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不具有让与性，与民事权利的典型形态不尽一致。加上主
体、客体均有特殊性，便有否定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民事权利属性之说。本人认为，否

定了民事权利属性，将其划归宪法上的或其他法上的或法外空间，民事权利的运行规则、

救济方法就全都派不上用场，对自然资源的实际利用者不见得有利。只有区分情况，对某

些自然资源继续坚持国有的原则，完善规则，向前发展，才是多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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